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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宿舍用电管理规定（试行）（草案）
为保障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、生活秩序，营造安全、文明、和谐的住宿环境，建设节约型校园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一、 安全用电规定
1、严禁使用明火和易燃易爆物品。
严禁在宿舍内存放、使用酒精炉、煤油炉、蜡烛、焚烧物品等明火；严禁存放汽油、酒精、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危险品。
2、严禁使用违规大功率电器。
为防止电路超负荷引发火灾，严禁在宿舍内使用以下及其他类似功率超过规定标准的电器：
炊煮类： 热得快、电饭煲、电火锅、电磁炉、电炖锅、煮蛋器、微波炉等。
取暖类： 电热毯、电暖器、小太阳、暖风机、电热杯等。
生活类： 大功率（超过规定）的吹风机、卷发棒、直板夹、洗衣机、烘干机等。
其他类： 未经学校批准的任何可能危及用电安全的电器设备。
3、严禁私拉乱接电线。
严禁从宿舍外的公共线路、消防设施、空调插座等处私自引接电线。严禁在宿舍内更改原有电路、加装插座或开关。电源线不得拖放在地面，不得被物品覆盖，不得缠绕在床架、铁架上，以防绝缘层破损漏电。发现绝缘层损坏的电线、灯头、开关、插座等要及时报告公寓管理员，由电工检修，严禁自处置。插线板应放置在安全、通风处，远离水源和易燃物。
4、规范使用合格电器。
学生自用的如电脑、手机充电器、台灯、小功率风扇等必须是经国家“3C”认证的合格产品，严禁使用“三无”（无生产厂家、无合格证、无生产日期）电器产品。
使用电器时，应做到“人走断电”。离开宿舍或睡前，务必关闭所有电器电源，并拔掉插头，特别是充电器。
电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异味、冒烟、打火、异常声响等现象，应立即切断电源，并报告宿舍管理员或学校相关部门。
二、节约用电规定
1、树立“节约用电光荣，浪费电力可耻”的观念，养成随手关灯、关电器的良好习惯。
2、合理使用照明设备。白天光线充足时，不开灯；离开宿舍时，务必关闭室内所有照明灯具。
3、合理使用空调。夏季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2℃，冬季不高于20℃。开空调时应关闭门窗，以提高制冷/制热效果。无人或长时间离开时应关闭空调电源。
4、减少不必要的待机能耗。电脑、电视、音响等电器在长时间不使用时，应关闭电源开关，而不是仅用遥控器待机。
三、用电管理与监督
1、实施用电定额管理。
[bookmark: OLE_LINK21]根据安徽省教育厅 安徽省物价局 安徽省财政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高校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教计〔2006〕15号，学校按每生每月4度电核定用电限额，超过限额部分由学校按供电部门规定的价格，另行代收取。即，每名学生每月可享受4度免费基础电量，超出部分由学生按居民用电单价标准缴纳。通过校园一卡通自助缴纳，后勤保障处负责宿舍供电设施的日常维护、检修、智能电表系统的管理等工作，以保障学生日常安全用电。学校秋学期开学前对学生宿舍进行电费清零重新计量。后勤保障处在暑假前对学生宿舍的用电数据进行统计核算，并协同财务与资产管理处及各学院退还宿舍剩余电费工作。
2、安装智能限电与计量系统。
学校在学生宿舍安装智能电表和限电装置。该装置具备以下功能：
恶性负载识别：能自动识别并断开违规大功率电器的电源。
超负荷自动断电：当宿舍用电总功率超过安全上限时，系统将自动切断该宿舍电源。
电量计量与查询： 实时记录宿舍用电量，学生可通过指定平台查询本宿舍的用电情况和余额。
四、定期与不定期安全检查。
1、后勤保障处、保卫处、学生处及各学院定期（如每学期初、末及节假日前后）和不定期联合对学生宿舍进行用电安全检查。
2、宿舍管理员及学生干部应进行日常巡查，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用电行为。
3、检查人员有权进入学生宿舍进行检查，学生应予以配合，不得拒绝、阻挠。
五、违规处理
1、初次违规，情节较轻者：予以口头警告，责令立即整改，没收违规电器（违规电器可由学生本人在学期末凭有效证件领回，并作出书面保证）。
2、再次违规或情节较重者：予以通报批评，取消其本学年各类评奖评优资格。没收违规电器（不予退还）。
3、多次违规或造成严重后果者：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等纪律处分。因违规用电引发火情、短路、设备损坏等安全事故，承担全部经济损失，违规行为触犯法律的，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4、宿舍成员有相互监督、共同维护宿舍安全的责任。若宿舍内发生违规用电行为，其他成员知情不报或包庇纵容的，将视情节追究连带责任。责任人不明确的，由房间全体成员共同承担。
六、学生责任与义务
1、认真学习并自觉遵守本规定及学校各项安全制度。
2、是本宿舍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宿舍的用电安全负直接责任。
3、主动配合学校进行的安全检查和管理。
4、发现用电安全隐患或事故时，应立即采取断电、疏散等应急措施，并第一时间向宿舍管理员报告。
各校区严格遵照执行，做好本校区学生宿舍用电安全管理。该规定解释权归后勤保障处所有。

